公司股东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，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乙方：           ，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丙方：        ，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丁方：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。

甲、乙、丙、丁各方本着互利互惠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依据法律规定，各股东经过慎重研究，就经营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成以下股东协议：

一、股权比例、分红比例

本条所称的股权比例除特殊约定外理解为表决权、分红权。

1、甲、乙双方共同以现金出资，约定股权比例为     %，对        的全部资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及处分权；分红比例为     %。

2、丙方以技术管理入股，约定股权比例为    %；分红比例为    %。因丙方作为技术股东，经丙方提议，由四股东协商后同意给予其每月       元，一年共人民币       元的年终奖励，按照第二条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。

3、丁方以现金     万元入股，约定股权比例为    %；分红比例为    %。

二、分红方式

各方约定从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为一个分红年度，各方约定在本分红年度末进行分红。在本分红年度内的所有的收入，应当先扣除自接手该商铺之日起的全部经营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进货成本、宣传费用、工人工资、水电费等），剩余的净利润按以下顺位依次进行分配。

1、甲乙双方按照从接手之日到   年  月  日       公司 全部投资（除工人工资外的全部沉淀投资，具体数额以后期核算的为准）的15%优先从本分红年度末净利润中计提。

2、从净利润优先计提上述约定的全部投资15%后，剩余部分再按以下顺位依次进行分配。

①按第一条约定的分红比例进行分红；②分红后剩余部分，优先支付第一条第2款约定的丙方的年终奖励；③最后剩余部分，作为员工年终奖励。

三、经营、管理权限 

1、丙方在    公司享有最高的管理权限（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调配、采购、销售等的执行）和运营权限（包括但不限于宣传、市场的占有、经营渠道）。丙方作为    公司的经营、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应当负责    公司的生存、发展，有如下义务：设定经营目标；提起经营方案；参照目标方案进行经营管理及员工调配；员工绩效考核等。

2、丁方在    公司享有与丙方相同的运营权限；协助丙方经行管理。对    公司经营管理负责，作为    公司宣传、营销策划的第一责任人。

3、    公司经营、管理模式采取提议制，运营、管理方案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甲方对    公司的全部提议、提案享有一票否决权。

4、乙方在    公司享有一切资金的最高管理权限（包括但不限于    公司的一切资金的收入、保管管理、支出、核准）。

5、甲、乙双方在    公司享有一切对外事务（包括但不限于    公司对外的业务拓展、金融项目、对外合作）的最高权限。

四、特别约定

1、    公司经营过程中在当月单笔支出不超过   元的丙方可单独审批；在当月单笔支出在     元的由丙、丁共同审批；当月丙、丁方所有审批的总额累计不得超过2万，超过部分须得到甲方的授权后方能审批。    公司全部支出须报备至乙方核准。

2、    公司全体员工的薪酬由甲、乙方共同制定，由甲、乙双方支付。薪酬方案的调整可由丁方提案由全体股东决议通过后实施。

3、      作为乙方的特别助理对    公司的一切资金的收入、支出等在乙方的授权下有审核及监督的权利。乙方特别助理的更换由乙方再特别指定。

4、本协议中关于股权比例、分红比例及分红方式在本分红年度内有效。  年  月  日后另行达成补充协议。

四、违约责任 

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，守约方都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，并让违约方承担因违约造成的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实际损失、间接损失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诉讼费等。

五、生效

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摁手印后生效，协议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股东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。

六、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七、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本协议正本一式伍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、丁各持有一份，    公司留存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　　  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

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